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大气环境
	配料/热熔挤出/排气筒DA001
	颗粒物
	水喷淋+水雾分离箱+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15m排气筒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

	
	
	非甲烷总烃
	
	

	
	
	苯乙烯
	
	

	
	
	1,3-丁二烯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
	
	

	
	
	多亚甲基多苯基异氰酸酯（PAPI）
	
	

	
	
	臭气浓度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无组织
	厂界
	颗粒物
	加强车间内通风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非甲烷总烃
	
	

	
	
	
	苯乙烯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臭气浓度
	
	

	
	
	厂区内
	非甲烷总烃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

	地表水环境
	生活污水
	COD、SS、NH3-N、TN、TP
	化粪池
	南通市西部水务有限公司接管标准

	声环境
	厂界四周
	Leq（A）
	基础减振、距离衰减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电磁辐射
	/
	/
	/
	/

	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和贮存，堆放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场所进行暂存，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暂存在垃圾收集点，由环卫清运，日产日清。固废零排放。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危险废物收集储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苏环办〔2024〕1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1〕207号）中相关规定要求进行危险废物的包装、贮存设施的选址、设计、运行、安全防护、监测和关闭等；生活垃圾处置参照执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建城〔2000〕120号）和《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建城〔2010〕61号）以及国家、省市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法律法规。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源头控制、末端控制

	生态保护措施
	/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本项目原料贮存在专用区域，配置消防沙、灭火器等消防应急物资，对进出库物料的监管。厂内粘贴禁止烟火的标志牌，并配置一定数量的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应急救援物资，便于紧急情况下使用。
（2）健全雨、污管网系统，在雨水管网的总出口前端设置雨、污切换阀门。发生原料泄漏和火灾事故产生消防废水后，及时关闭雨水阀门，防止有毒物质和消防废水通过雨水管网排入外环境。
（3）废气事故排放防范措施：平时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维护保养，及时发现处理设备的隐患，并及时进行维修，确保废气处理系统正常运行。
（4）按照苏环办〔2020〕101文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20〕17号），企业在建设过程，及时开展安全风险识别，必须按现行环境管理要求开展安全专项论证，在满足安全生产的条件下，设施方可投入运行。
（5）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其他环境管理要求
	[bookmark: _GoBack]按照各污染物排放情况设置标识标牌。按要求做好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